
互联网上的招标公告 

邀请于中环海滨申请经营轻食饮品摊档提交意向书 
 

采购局 : 发展局 
提交意向书邀请编号 : WKEL2026/HF/EOI-01/CEN 
项目 : 就中环海滨经营轻食饮品摊档提交意向书 
內容 : 发展局现发出「意向书邀请」（「邀请」），诚邀有

意申请者就中环海滨（近中环9号及10号码头）提供及

经营餐饮业务提交意向书。西九文化区企业有限公司

（由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全资拥有）作为发展局的项目

顾问，负责处理此意向书的遴选程序。 
查询 : 如有查询，请以书面形式于截止日期前至少两个工作

天发送至harbourfrontEOI@wkcda.hk。逾期查询或未能

获得回覆。 
索取意向书文件 : 有意申请者可透过下列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官方网站连

结阅读详情及意向书文件： 
https://www.westk.hk/sc/business-opportunities/commercial-
leasing/expression-interest/operation-refreshment-stalls-
central-harbourfront 

截止日期及时间 : 2026年7月6日（星期一）下午6时正（香港时间）。 
逾期递交的意向书将不受理。 

递交意向书 : 意向书须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，主题注明「提交中环

海滨轻食饮品摊档意向书」，并发送至以下电邮地址

（ 不 得 抄 送 至 任 何 其 他 电 邮 地 址 ） ：

harbourfrontEOI@wkcda.hk。 
附註 : (1) 如在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当天上午9时至下午6时

（香港时间）期间的任何时间内，八号或以上的

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悬挂，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或

政府公布的「极端情况」生效，意向书最迟发送

至投交文件上的电邮地址的日期及时间将延至下

一个工作天（即星期一至星期五，公众假期除

外）的下午6时正（香港时间）。 
(2) 任何回应本次邀请（包括准备及/或提交意向书）

所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及开支，均由有

意申请者自行承担。  
(3)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/或西九文化区企业有限公

司不一定接受或回应任何意向书，并有权暂停、

不予进行或取消本次邀请，或与任何有意申请者

商议条款。 
(4) 采纳公开邀请提交意向书安排。所有有兴趣者均

可提交意向书。有关资格╱参与条件及其他提交

意向书要求已订明在意向书文件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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